桐柏县教育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

1、清单化管理，检查事项严格按照省统一清单予以实施。
2、裁量基准，适用行政执法“四张清单”(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)，对轻微违法以教育为主。
3、法律依据，主要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及行业专项法规，附图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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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	
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年度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(2021)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。    

	

2
	
对中小学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检查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(2018)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。    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(2021)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。  



